
富河镇2021年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状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监管主体责任，减少事故总量和伤亡人数，遏制较大事故的发生，杜绝重大以上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特制定2021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责任内容如下：

  一、安全生产控制指标

    工矿商贸企业和加油站、卫生院、学校、供电所事故起数及死亡人数控制在0，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起数为0。

  二、安全生产工作指标
1、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开展经常性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及时督促整改各类事故隐患，努力把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确保各村、各单位不折不扣地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 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五级五覆盖”的原则，严格落实各村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实行村两委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和其他村两委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例会，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状，做到奖惩分明。

3、 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辖区内企业负责人、安全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100%；组织并实施好“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形式内容新颖、宣传效果实在、干部群众易于参与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

4、 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开展企业安全标准化、企业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承诺制度及企业班组建设活动，加大企业安全生产投入，改善安全生产条件，落实各项安全保障措施，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工作长效机制。

5、 按照镇安监站负责对辖区内重点工矿企业进行周检，各村每月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及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开展一次安全检查，每月将检查情况报送镇安监站，对在检查中发现的较大安全隐患，各村、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立即向镇安监站汇报，并落实整改措施。

6、及时完成镇政府部署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任务。

   三、考核范围
按照巴林左旗安全生产委员会下文界定的范围考核。

四、起止日期

本责任状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责任状一式二份，双方负责人签字后生效，如中途人事变动，继任者履行此责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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